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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黃宏發議員獲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CAB C2/8 、
CAB�C2/10及REO 14/31/1(CR))及立法會LS176/98-
99號文件 )

《 1999年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 )令》

2. 應主席所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議員講述

《 1999年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 )令》的內容，並強調
下列各點  ——

(a) 1999年區議會選舉的開支限額定為 45,000元。
該限額與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限額相同；及

(b) 有關建議曾於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

而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普遍支持該項建議。

3. 關於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李永達議員詢問政

府當局有否考慮以選區內的選民人數作為釐定限額的標

準。他表示該方法獲多個海外國家普遍採用。

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當局是以預計候選人

會招致的實際開支 (例如在印製介紹單張、宣傳橫額及交
通費用方面的支出 )，作為釐定區議會選舉開支限額的基
礎。政制事務委員會在 1999年 4月 19日會議上曾研究過
上述計算方法的具體例子。他表示，海外國家的選舉與

香港的選舉有所不同，分別在於海外國家會向候選人發

還選舉開支。至於應否向候選人發還選舉開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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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曾在會議上詳細
商議此事。政府當局認為不宜向候選人發還選舉開支，

因為當局已透過免費郵遞服務及在電視播放免費的宣傳

節目向候選人提供資助。當局認為沒有需要動用公帑進

一步資助候選人進行競選活動。

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李永達議員時表示，在

1994年區議會選舉中，候選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如下  —
—

選舉開支 開支數額屬此範圍的

候選人百分比

少於 10,000元 4%

10,001元至 20,000元 8.3%

20,001元至 30,000元 28.1%

30,001元至 40,000元 46.8%

超過 40,000元 12.8%

他表示，由於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所招致的選舉
開支大多介乎 2萬至 4萬元之間，因此把限額定為 45,000
元應該不會對候選人構成問題。

6. 何秀蘭議員表示，選舉開支限額如定為 45,000
元，以區議會選區的選民平均為 17 000人計算，用於每
名選民的平均開支限額為略多於 2元。如以此一比率應
用於她在 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參選的選區，選舉開支限
額應約為 150萬元。她質疑為何在 1998年立法會選舉
中，她所參選的選區的開支限額為 250萬元。政制事務
局副局長重申，選舉開支限額並非根據選民人數釐定。

鑑於立法會與區議會的組成方法有所不同，故兩者不可

互作比較。何秀蘭議員表示，她日後會在研究與 2000年
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再行提

出此事。

7. 議員隨後逐一審議該命令的條文。議員對命令

的草擬方式並無特別的意見。

《區議會 (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 )規例》

8.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議員講述《區議會 (提名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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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的內容，並強調下列各點  ——

(a) 就任何選區尋求提名為候選人的每位人士，均

需獲 10名在有關選區登記的選民在其提名書上
以提名人身份簽署；

(b) 就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提名所須繳存的按金為

3,000元。沒收選舉按金基準為有關選區所得有
效票總數的 5%；及

(c) 提名所需的簽署人數目和選舉按金款額，以及

沒收選舉按金基準均與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有
關規定相同。

他告知議員，該等建議曾於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

論，而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亦普遍予以支持。

9.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主席時表示，該

規例與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有關附屬法例的分別，主要
是在刊登選舉結果後或在宣布選舉未能完成後對按金的

處置方法；因應《區議會條例》就選舉程序的終止所作

的新安排，當局已修改了處置按金的方法。

10. 主席提到該規例的名稱時詢問為何在中文本

中， “選舉按金 ”一詞先於 “簽署人 ”，但在英文本中，
“Subscribers”一字卻先於 “Election Deposit”。署理副首席政
府律師回應時表示，名稱所用字眼的次序是仿照在 1998
年制定的《立法會 (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 )規
例》。由於次序不同亦不會在意思上引起任何疑問，他

認為無需提出修正案以重新排列有關字眼的次序。

政府當局

11. 議員察悉，倘有關的按金業已繳存，而繳存按

金的人去世，則該筆按金會發還予該人的遺產，而有關

的按金將付予該人的合法遺產代理人。就此，夏佳理議

員詢問，如該人並無合法遺產代理人，會否引用 “無主
財物 ”的規則。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表示，在此情
況下可能會引用該規則，而有關的按金可能會復歸予香

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應夏佳理議員的
要求，他答允提供書面回應，說明在候選人逝世後如何

處置所繳存的選舉按金，以及按金在復歸予香港特區政

府之前存留於有關當局的期限。

12. 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李永達議員時表示，提名

書最常見的問題是簽署人的地址有別於他們在選民登記

冊上的地址。有關此事，候選人可利用選舉事務處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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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處備存的選民登記冊核實簽署人的地址。簽署

人亦可透過電話核實其本身的登記地址。

13. 關於簽署人的地址會否在提名書提交後的一段

短時間內獲得核實，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選舉主任

會顧及有關的情況，並會盡可能向候選人提供協助。核

實簽署人地址的工作通常在提名書提交後不久便會進

行。夏佳理議員表示，當局未必能在短時間內核實某名

選民有否在多於一份提名書上簽署。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表示，選舉主任會嘗試在短時間內完成核實工作。然

而，當局仍然鼓勵候選人盡早提交提名書及尋求多些簽

署人在提名書上簽署。

政府當局

14. 張永森議員及李永達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向

準候選人提供服務，讓他們在正式提交提名書前可查明

其提名書所載的簽署是否有效。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允

向選舉事務處反映議員的意見。

15. 議員隨後逐一審議該規例的條文。議員對規例

的草擬方式並無特別的意見。

《選舉管理委員會 (提名顧問委員會 (區議會 ))規例》

1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議員，提名顧問委員會

(區議會 )(下稱 “顧問委員會 ”)的職能是就任何準候選人是
否有資格在一般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問題，向該人

提供意見，並就某候選人是否有資格在選舉中獲提名為

候選人，向選舉主任提供意見。

17. 主席詢問，除就候選人是否有資格獲提名的問

題提供意見外，為何顧問委員會不會就其他事宜提供與

選舉有關意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選舉事務處會

透過為候選人舉行簡介會，向候選人提供諮詢性質的服

務。有關的政府部門亦會設立熱線電話解答查詢。除與

提名有關的意見外，候選人亦須就其個別情況向本身的

法律顧問尋求與選舉有關的意見。他告知議員，在 1994
年，前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認為該項服務會對候

選人有用。有關的建議其後在 1995年立法局選舉及 1998
年立法會選舉中付諸實行。由於候選人大多認為提供此

方面的意見相當有用，當局認為應把該項服務擴展至

1999年區議會選舉。

18. 張永森議員表示 “通常在香港居住 ”的涵義向來
具爭議性，他詢問顧問委員會會否迅速就此事提供意

見。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時表示，顧問委員會會盡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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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意見。在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顧問委員會提供了43項
意見，當中有若干項與“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詮釋有關。

19. 關於顧問委員會的數目，總選舉事務主任表

示，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打算成立 4至 5個顧
問委員會。每個顧問委員會由一名成員組成。要求提供

意見的每宗個案只會由一個顧問委員會負責處理。顧問

委員會提供的意見對候選人並無約束力，候選人可自行

徵詢法律意見，並把意見提交予選舉主任。除在國籍問

題上曾有輕微的意見分歧外 (有關的分歧最終亦獲得解
決 )， 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並無出現反對或質疑顧問委員
會意見的情況。關於為何以 “委員會 ”來形容一個人，總
選舉事務主任表示，先前的一個小組委員會曾詳細討論

此事，並同意委員會可由一人組成。

20. 議員察悉，除在一般選舉前就提名資格向準候

選人提供意見外，顧問委員會亦為選舉主任就其不能肯

定是否有效的提名提供法律意見。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對

選舉主任並無約束力。如有需要，選舉主任會徵詢政府

律師的意見。

21. 關於顧問委員會會否就候選人的國籍問題提供

意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區議會條例》並無就

候選人的國籍訂明任何規定。

22. 議員察悉，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就每宗個案提供

意見的酬金為 1,000元。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如出席由選管
會按需要在一般選舉的提名期結束時召開的會議，亦會

獲付酬金。

23. 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何秀蘭議員時表示，顧問

委員會在 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提供了 43項意見，涉及的
費用共 63,000元，分別用作顧問委員會成員提供意見及
出席在提名期結束時召開的會議的酬金。當局預期會有

200宗要求提供意見的個案，因此估計須向顧問委員會
的成員支付 30萬元的酬金。

24. 議員隨後逐一審議該規例的條文。議員對規例

的草擬方式並無特別的意見。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25. 由於議員已完成審議有關的附屬法例，主席總

結時表示，小組委員會支持該 3項附屬法例，並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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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5月 2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
告。

其他與區議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

2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議員，當局會在短期內

把其他 3項有關選區的宣布、選舉程序及選舉呈請程序
的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他希望所有附屬法例的審議工

作可於本立法會會期結束前完成。

27. 會議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6月 15日


